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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文件

东区法发〔2021〕57号

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

破产案件管理基金使用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保证破产清算（含强制清算）顺利进行，保

障破产案件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，设立破产案件管理基金

（以下简称管理基金）。

第二条 管理基金专项用于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所必须

的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。

第三条 管理基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拨款，也可以与管

理人协商从管理人所得报酬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。

第四条 管理基金的使用应严格执行有关财务制度，遵

循公开透明、专款专用、严格监管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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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设立管理基金审核小组，审核管理人提交的管

理基金使用申请。根据破产案件繁简程度和管理人履行职责

情况，决定是否给予支付，并确定支付额度。

第六条 管理基金审核小组由分管破产审判工作的院领

导、分管财务工作的院领导以及破产审判团队、综合办公室、

监察室负责人组成。

第七条 破产案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管理人可以申

请管理基金：

（一）企业法人无财产支付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或财产

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，且无利害关系人垫付的；

（二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；

（三）其他申请管理基金的情形。

第八条 符合管理基金使用条件的，每件案件使用金额

不得超过 10 万元，包括管理人报酬、审计费用、评估费用

等破产费用。

无破产财产或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管理人报酬的案件，

每件支付管理人报酬不得超过 5 万元。

第九条 管理人申请管理基金的，应当在裁定终结破产

程序之日起 15 日内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管理基金申请书。管理基金申请书应载明以下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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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：①破产案件基本情况；②债务人基本情况及财产状况；

③破产费用、共益债务组成及支付情况； ④申请管理基金

的金额及理由；⑤收款账户名称、开户行及账号；⑥应当写

明的其他内容。

（二）经费开支相关的原始凭证、发票等证明材料；

（三）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第十条 破产审判团队收到管理基金申请之日起 7 个工

作日内提出初步审核意见报分管领导，分管领导组织管理基

金审核小组进行会审。

管理基金审核小组应当在 30 日内出具会审结果。

第十一条 管理基金审核小组出具会审结果后，破产审

判团队呈报《破产案件管理基金审批表》按财务管理流程签

批。

第十二条 管理人的申报材料、《破产案件管理基金审批

表》、告知笔录等相关材料应当归入破产案件卷宗，存档备

查，依法接受监察部门、财务部门的监督和审计机关的审计。

第十三条 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套取管理基金的，依法

予以追回，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、取消管理人资格及追

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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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2021 年 9 月 30 日

送：本院领导

发：本院各部门、审判执行团队，存档

东营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 2021年9月30日印发


